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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装置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规定适用于船舶与海上设施上安装使用的重整装置的认可及检验。

该重整装置为 0℃和 101325 Pa 条件下容量小于 400 m
3
/h 的成套、自给式或工厂

匹配的制氢系统，此处称为氢气发生器，该制氢系统将输入燃料转化为富氢气体，

气体成分、压力和温度符合用氢装置的使用要求（用氢装置包括燃料电池动力系

统或氢气压缩、储存和输送系统）。其输入燃料包括：来自可再生（生物质）或化

石燃料的天然气和其他富含甲烷的气体，例如填埋气、沼气、煤矿瓦斯；来自炼

油的燃料，如柴油、汽油、煤油、液化石油气（如丙烷和丁烷）；醇类、酯类、醚

类、醛类、酮类、费托液体和其他合适的富氢有机化合物，这些化合物来自可再

生（生物质）或化石燃料来源，例如甲醇、乙醇、二甲醚、生物柴油；含有氢气

的气体混合物，例如合成气、城市煤气。 

1.2 由于氢燃料电池重整装置技术尚在不断发展中，本指南仅针对醇类燃料

的重整装置，对于其他类型的重整装置，不满足本指南要求时，应经 CCS 个案考

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ISO 16110-1《使用燃料处理技术的氢气发生器-第 1 部分:安全》  

2.2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及其修改通报 

2.3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2.4 CCS《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 

2.6 CCS《氢燃料电池产品检验指南》 

2.5 GB/T 34540《甲醇转化变压吸附制氢系统技术要求》 

2.6 GB/T 29412《变压吸附提纯用吸收器》 

2.7 GB/T 19773《变压吸附提纯氢系统技术要求》 

2.8 GB/T29729 《氢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 

2.9 HG/T5037-2016《甲醇制氢催化剂活性试验方法》 

3 术语及定义 

上述检验依据中所确定的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指南。为编写及使用方便，本

指南直接引用或补充下列定义。 

3.1 燃烧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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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器系统指监控燃料燃烧器运行的系统，该系统由控制装置和火焰探测器

组成，可能包括点火源和点火装置。 

3.2 部分催化氧化 

碳氢化合物与少量空气在催化剂表面部分氧化释放热量制取氢气的化学反应。 

3.3 最大允许压力 

氢气发生器及其部件设计的最大压力。 

3.4 设计温度 

应用于氢气发生器及其承压部件设计的温度值。 

3.5 火焰探测器 

提供指示火焰存在或不存在信号的火焰测量装置。 

注：火焰探测器包括火焰传感器，并可能包括用于信号传输的放大器和继电

器。放大器和继电器可嵌入探测器外壳中，或与编程单元组合。 

3.6 燃料处理系统 

一系列催化或化学反应器，将输入燃料转化为预先规定成分和条件的富氢气

流。 

3.7 间歇式引燃器 

当设备被要求运行时自动点火的引燃器，在主燃烧器运行的每个阶段持续点

火，并在每个主燃烧器运行循环完成时自动熄灭。 

3.8 水处理系统 

氢气发生器内使用的回收水或添加水提供处理和净化的系统。 

3.9 重整反应 

在一定温度、压力及催化剂作用下，燃料和脱盐水反应生成氢气的过程，一

般包括水蒸气重整、部分氧化重整和自热重整。 

3.10 氢提纯 

将含氢气体中的杂质去除，使氢浓度提高至规定值的工艺过程。 

3.11 变压吸附法 

利用固体吸附剂对不同气体的吸附选择性以及气体在吸附剂上的吸附量随其

压力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在一定的压力下吸附，然后通过降低被吸附气体分压使

被吸附气体解吸的气体分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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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钯膜分离法 

利用不同气体在钯膜中溶解扩散量不同而实现气体分离的方法。 

4 图纸资料 

4.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批准： 

（1）总图（外形及安装图） 

（2）产品技术条件（包括系统流程图） 

（3）电气原理图 

4.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 

（1）外部接线图； 

（2）外部管路连接图； 

（3）主要零部件规格明细表； 

（4）铭牌图； 

（5）重整装置的风险评估。 

注：实际图纸/文件的名称可以与上述图纸/文件不同，但应反映其内容要求。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在《钢规》第 4 篇第 1 章第 2 节规定的工作条件下设备应正常工作。 

5.2 重整装置的调试、试验和维护应满足安全性、实用性和可靠性。 

5.3 系统和部件的设计、制造、安装、操作、维护和保护应确保其安全和可

靠的运行。 

5.4 结构设计应能防止易爆、易燃，防止有毒气体浓度积聚；内部应尽可能

使用非易燃材料；应适当防护系统的部件，以免其遭受外部损伤。 

5.5 燃料管路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并能吸收燃料因极端温度引起的热膨胀或

收缩。 

5.6 重整装置包括的主要硬件有：燃料处理系统、氢气提纯系统和操控系统。 

5.7 氢气提纯系统的尾氢气应回收利用，作为重整装置供热燃料。 

5.8 未反应的燃料和水应回收利用，不得直接向外排放，其中未反应的水应

经处理后再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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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应采用燃料或氢的催化氧化反应为重整反应供热，如采用明火燃烧供热

时，燃烧器控制系统应配置火焰探测器和间歇式引燃器。 

5.10 重整装置应设置置换气体接口，置换气体应采用氮气。 

5.11 与含有氢气接触的材料与氢有相容性，应符合 GB/T29729 《氢系统安

全的基本要求》的有关规定 

5.12 属于压力容器的设备设计、制造、检验和使用应符合《钢规》第 3 篇第

6 章的有关规定。 

5.13 属于热交换器的设备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应《钢规》第 3 篇第 6 章

的有关规定。  

6 原材料及零部件 

6.1 甲醇、乙醇燃料的管路以及其他可能包含的元器件的材料应符合 CCS《船

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第 3 章第 3 节的规定。 

6.2 氢气管道应选用无缝钢管，材料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应满足 CCS《材

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4 章的要求。 

6.3 燃料处理系统包括的主要设备有：燃烧器（或催化氧化反应器）、重整反

应器、预热器、汽化器、冷却器及原料泵。 

7 型式试验 

重整装置应经我社型式认可。型式认可证书的颁发、保持、更改、换新及取

消按照《钢规》第 1 篇第 3 章相关要求进行。 

7.1 典型样品的选取 

7.1.1 试验样品的型号、规格应具有技术代表性，且能覆盖申请型式认可的产

品范围。 

7.1.2 对于产品结构相同、工作原理相同的产品，可选取额定输出功率最大的

产品进行型式认可试验。试验样品的数量对于所选定的产品型号，可取一台。 试

验样品应由我社验船师在产品制造厂现场抽取。 

7.2 试验机构 

型式认可试验应首选本社认可的试验机构或权威公正的试验机构。对于某些

功能试验项目，如产品制造厂具备试验条件，经 CCS 验船师审查同意并现场监督

下，可在制造厂进行。 

7.3 型式认可试验要求： 

7.3.1 重整装置应按照ISO 16110-1《使用燃料处理技术的氢气发生器-第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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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安全》进行试验，应至少进行如下试验项目： 

（1）静流体压力试验； 

应对重整装置部件进行静流体压力试验，当静流体压力试验不可行时，可采

用气压力试验，以验证压缩气体的危险性。 

1）静流体压力试验 

试验介质应为液体燃料、冷却剂等液体。当测试气体容器耐压强度时，试验

介质应为水。 

A.金属测试部分 

金属测试区应取装置金属部件上的某一段进行，且测试区任意一点的压力试

验应满足以下条件： 

a）不小于最大允许压力的 1.5 倍； 

b）当设计温度高于试验温度时，最小试验压力按下式计算，但 ST/S 值不应

超过 6.5： 

PT= 1.5 (PST)/S 

其中， 

PT—最小测试表压力 

P—内部设计压力表压力 

ST—ISO 15649 要求 ANSI/ASME B31.3 表 A-1 中测试温度下的应力值; 

S—为设计温度下的应力值，按 ANSI/ASME B31.3 的表 A-1，符合 ISO 15649

的要求 

c）如果试验压力产生的公称压力或纵向应力超过试验温度下的屈服强度，则

试验压力可以降低到不超过试验温度下屈服强度的最大压力。 

d）如连接在容器上的管道的测试压力与容器的测试压力相同或低于该容器的

测试压力，则可在该管道测试压力下测试管到及容器。 

e）当管道的测试压力超过容器测试压力，且认为将管道与容器隔离是不可行

的，管道和容器可以在容器测试压力下一起进行试验，条件容器试验压力不小于

管道试验压力的 77%。 

在进行静流体压力试验之前，可先进行检漏试验，压力应不小于 170kPa（表

压），以确定主要泄漏点。 

B.非金属测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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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非金属部件组成的试验区中任何一点的水压试验压力应不低于最大设计压

力的 1.5 倍，但不应超过系统中最低设计压力部件的最大设计压力的 1.5 倍。 

a）测试程序 

测试部分应充满测试液体，并连接到合适的液压系统，包括能够承受所需泄

漏测试压力的压力测量装置。排空测试区内气体并逐步增加压力，直到测试压力

达到设定值，并保持每一步的升压压差恒定，以平衡管道应变。应保压至少 10

分钟，直到所有连接点和连接处均无气体泄漏，且压力未发生变化。 

b）验收标准 

承压部件应能承受水压试验压力，无破裂、断裂或其他物理损伤。在试验期

间，试验段应无泄漏迹象。 

2）气压力测试 

A.测试气体 

非易燃、无毒的气体或蒸汽(如清洁干燥的空气或惰性气体)。 

B.试验压力 

气体泄漏试验的试验压力应为最大设计压力的 110%。 

对受外部压力影响的管道进行压力试验时，管内压力应为1.5倍的管外压力，

且不小于 105kPa。 

C.测试程序 

应在测试装置进气口处设置足够量程的压力表，密封测试装置并逐步增加压

力，直至达到设定值。增压期间，应保证每阶段增加压力的压力差保持不变，以

平衡测试装置管道内的压力应变。保持测试压力至少 10 分钟，并监测压力表的压

力数值有无变化，确保测试装置无任何泄露。 

D.验收标准 

承压部件应能承受气压试验压力，无破裂、断裂或其他物理损伤。 

（2）危险气体泄漏试验； 

1）测试气体 

非易燃、无毒的气体或蒸汽(如清洁干燥的空气或惰性气体)。 

2）试验压力 

气体泄漏试验的试验压力应为最大设计压力的 110%。 

对受外部压力影响的管道进行压力试验时，管内压力应为1.5倍的管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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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小于 105kPa。 

3）检测程序 

应在测试装置进气口处设置足够量程的压力表，密封测试装置并逐步增加压

力，直至达到设定值。增压期间，应保证每阶段增加压力的压力差保持不变，以

平衡测试装置管道内的压力应变。保持测试压力至少 10 分钟，并监测压力表的压

力数值有无变化，确保测试装置无任何泄露。 

4）结果表示 

如将氦气作为测试气体，泄露率通过如下方式表示。 

𝐿𝐻 = 𝑅 ∙ 𝐿𝑇𝑒𝑠𝑡 

其中， 

LH—危险气体泄露率 

LTest—测试气体泄露率 

𝑅 = (
𝑑𝑇𝑒𝑠𝑡
𝑑𝐹𝑢𝑒𝑙

)

1
2
 

其中， 

dTest—测试气体的比重 

dFuel—燃料气体的比重 

𝑅 =
𝜇𝑇𝑒𝑠𝑡
𝜇𝐹𝑢𝑒𝑙

 

其中， 

μTest—测试气体的绝对粘度 

μFuel—燃料气体的绝对粘度 

经上述两等式计算后，危险气体的泄露率R取高值。 

5）验收标准 

氢气发生器总泄漏率，在提供通风的情况下，氢气发生器中，任何气体可燃

气体的最大浓度应低于爆炸下限的25%，且低于着火下限的25%。 

承压部件应能承受气压试验压力，且无破裂、断裂或其他物理损伤。 

（3）燃烧器（如有时）运行特性试验； 

1）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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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应使用规定的试验气体。 

B.分别在最高和最低燃料供应压力下进行。 

C．燃烧器应在额定输入电压的 85%和 110%的电压下工作。当氢发生器在此

范围内提供电压变化保护时，系统应在保护装置规定的极限条件下进行试验。 

2）总体测试 

自动点火系统应在燃烧器燃料到达燃点后立即点火。 

在试验过程中，应验证： 

A.当打开燃烧器燃料时。燃烧器燃料有效点燃，没有延迟点火、闪火，没有

杂音或设备损坏； 

B.当关闭燃烧器燃料时，燃烧器火焰熄灭，没有闪火或杂音； 

C.燃烧器火焰未闪出燃烧室； 

D.燃烧器底部未出现沉积碳； 

E.燃烧器风口处无气体泄露或背压。 

3）极限测试 

试验应在没有调整燃烧器和轴向燃烧器的情况下进行。进口压力应降低到正

常压力的 70%，且燃烧器是安全运行的，CO 排放量低于 300 μL/L。如果在这些

条件下可以正常点火，则应继续降低进口压力并重复试验。 

（4）燃烧器（如有时）和催化氧化反应器（如有时）的自动控制试验； 

1）氢气发生器燃烧器自动点火控制试验 

A.有效点火试验 

当氢发生器保持在额定电压下时，应启动点火器并观察点火情况。当燃料到

达主燃烧器端口后，点火器应立即点燃主燃烧器燃料。氢气发生器外不得有火焰

闪烁。 

且每次应保证燃料到达主燃烧器端口后立即点燃。 

B.点火电压试验 

2）欠压检测 

氢发生器的电压应调整到额定极板电压的 85%。在这种情况下，点火器应在

主燃烧器建立期间点燃主燃烧器燃料。应测量 CO 排放，以验证是否低于 300 μL/L。

氢气发生器外不得有火焰闪烁，氢气发生器也不得有任何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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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火试验至少进行 5 次，且点火应在主火焰建立期间发生 

A.过电压测试 

氢气发生器的电压应调整到额定电压的 110%。在这种情况下，点火器应在

主火焰建立期间点燃主燃烧器燃料。测试期间应测量 CO 排放，以验证是否低于

300 μL/L。氢气发生器外不得有火焰闪烁，氢气发生器也不得有任何损坏。 

点火试验至少进行 5 次，且点火应在主火焰建立期间发生。 

3）主火焰建立期试验 

当氢发生器稳定运行时，应检查火焰建立时间。从注入主燃料流开始到点火

装置或燃烧器火焰出现的时间，不得超过额定主火焰建立时间。 

4）点火系统部件的温度测试 

热电偶或等效测温装置应安装在每个点火系统组件的适用点上。氢发生器应

按额定燃料消耗率运行，直至达到平衡状态并测量各部件的温度。 

1）催化氧化反应器自动化控制试验 

A.反应起始时间测试 

发生器的反应起始时间应从燃料和空气同时被开启时开始计时，到发生器的

监控系统出现已成功启动的信号为止的时间。 

该反应时间不应超过生产厂家提供的最大反应起始时间。 

B.反应停止时间测试 

在反应器处于平稳运行状态时，反应停止时间应从关闭燃料及空气的供应开

始计时，到发生器的监控系统出现反应停止的信号为止的时间。 

该反应时间不应超过生产厂家提供的最大反应停止时间。 

（5）表面和部件温度试验； 

氢气发生器产生的热量不应使其周围温度高于发生器外环境温度的 50℃以

上。 

（6）CO 排放试验； 

1）平衡条件下运行 

氢气发生器应分别在 25%、50%、75%和 100%的可变输出容量下进行试验，

且当发生器达到平衡运行条件时，CO 排放量低于 300 μL/L。 

（7）供应（如燃料供应、供电、供水、冷却水等）中断试验； 



M-28(202204)重整装置 

 13 / 13 

当发生器的燃料、电力、给水、冷却水、通风系统发生中断时，发生器应安

全关闭，且不产生任何危害气体，发生器结构不发生形变。 

 7.3.2 变压吸附提纯氢系统试验方法和性能参数的检测参照 GB/T 19773《变

压吸附提纯氢系统技术要求》。 

7.4 氢气的体积分数测定 

氢气的体积分数测定应按照 HG/T5037-2016《甲醇制氢催化剂活性试验方法》

进行测定及计算。以标准气体为外标样、反应产生气体为被测样，通入气相色谱

仪，测定氢气的峰面积，计算出氢气体积分数。 

7.5 氢气纯度测定 

氢气的纯度测定应按照 GB/T 3634.1-2006《氢气：第一部分-工业氢》、GB/T 

3634.2-2011《氢气：第二部分-纯氢、高纯氢和超纯氢》进行。 

7.6 催化剂活性测定 

氢气的体积分数测定应按照 HG/T5037-2016《甲醇制氢催化剂活性试验方法》

进行测定及计算。以氢气的时空产率为指标测定催化剂活性，连续 3 次计算的氢

气时空产率的极差应不大于 10Nm
3
/（m

3·h）。 

8 单件/单批检验（出厂检验） 

8.1 在获得 CCS 型式认可证书后，工厂仍应对每一台重整装置进行单件/单批

检验，并提交工厂自检报告。CCS 验船师进行逐台检验。 

8.2 单件/单批检验项目应按照 ISO 16110-1 《使用燃料处理技术的氢气发生

器-第 1部分:安全》进行，至少包括下列各项： 

（1）压力试验； 

（2）危险气体泄漏试验； 

（3）燃烧器（如有时）运行特性试验； 

（4）绝缘试验； 

（5）耐压试验； 

（6）接地保护试验。 


